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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患抑郁症，需正视而非标签化乡村“夺命公路”
缺的不只是红绿灯

□佚 名

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农民李某，因“无证无照”大量非法收购
玉米，涉及金额21万元，被当地法院判决构
成“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
2年，并处罚金2万元。(详见今日本报14版)

此事日前经报道后，引发轩然大波。很
多网友大跌眼镜，误以为穿越到1986年那个
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也有人认为，应
坚持“违法必究”，既然 《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 规定，收购粮食应该取得行政许可，李
某没有取得许可就收购粮食，当然是违法的。

但是要追问的是，收购粮食必须取得行
政许可，这是否合乎改革本意？通过刑法追
究李某这样的“小粮贩”，是否固化了粮食系
统的行政垄断？就个案来说，李某收购百余
吨玉米的行为，即便行政违法，是否应该上
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

200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
“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
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但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当年制定的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虽然写道：“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
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却仍留了个尾巴：

“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
动。

哪怕在 2013 年以来经历了若干轮“放权
改革”，收购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应取得行政
审批，仍没出现大的松动。今年初 《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 修订后，也仅顺应公司登记制
改革的大趋势，将之前的粮食收购“先取得
许可证，后办执照”，改成了“先办执照，后
取得许可证”。

应看到，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粮食
的“统购统销”是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典型代
表，在改革开放后，粮食统购逐渐瓦解。可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全面放开
粮食收购”改革愿景，至今没能实现，这不
能不让人怀疑，粮食系统部门利益太根深蒂
固。

现实中，“粮贩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因为中国农业的分散化经营及粮站收购标准
比较高 （如对粮食的容重、水分的要求很
高），一直存在所谓“卖粮难”问题。这就产
生很多“粮食经纪人”“粮贩子”，农民可以
在村头直接把粮食卖给他们，虽然价格低

点，但不需要反复晾晒、去杂质。这对农
民、对粮站都大有裨益。

本质上，“粮贩子”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也难冲击、破坏中国的购粮秩序，即便违反
行政法规，小规模的无证购粮，在刑法意义
上也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认
为是犯罪。就李某无证购粮行为而言，他是
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粮食卖到了杭锦右旗
的粮站，赚个价差。追逐这种“价差”，就像
当年改革初期“杨百万们”一样，其实符合
市场逻辑，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却由于不
合理的制度承受了“罪化”的代价。

对于这些粮贩子动辄追究“非法经营
罪”，只是在固化陈旧、低效的粮食垄断经
营。而在所谓“粮贩子”其实广泛存在的现
实之下，相关执法很难是“一律化追究”，应
警惕选择性执法，成为粮食部门固化自身利
益的手段。

因“无证购粮”获罪，跟时代的进步诉
求格格不入，已然是个黑色幽默。粮食系统
本身的行政垄断经营，本就该尽快打破了，
再用“非法经营罪”去强化这种不合理的行
政垄断，更是问题重重，这类做法也应尽早
剔除。

“收购玉米”获罪是个黑色幽默

□王云帆

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河南“大学生掏鸟
案”，因被判刑大学生闫啸天的父亲闫爱民及
另一被判刑青年王亚军的父亲王不井自我举报
而进入“第二季”。7月2日，有媒体刊发《大
学生“掏鸟案”再逆转，案发现场疑似造假》
的报道，重夺围观者眼球。

这一事件的“第一季”结局是：辉县市法
院经审理认定闫啸天两项罪名成立，以数罪并
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王亚军也被认定
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名成立，获判
有期徒刑10年。随后，新乡中院二审维持了
原判。闫父的再审申诉今年4月也被驳回。

前述媒体援引单方信源的消息指，两位父
亲在孩子“出事”后，为了“捞人”，多次向办案人
员行贿，贿赂对象包括了“公检法”流水线上的
所有职业。同时，家属和律师认为，司法机关疑
似存在违规办案，森林公安疑似“钓鱼执法”。

新乡市委政法委最新回应称“绝不姑息、绝不护
短”，但最终经过调查有多少细节能被证实，依
然难以预测。以法治的视角观察，被举报的办
案人员在指控面前同样应享有“无罪推定”。

前去自首的闫爱民期待有人把自己抓进看
守所，但他至今仍未如愿。说到底他是对儿子
的最终判决心有不甘，想要用“自首”来推动

“大学生掏鸟案”的重审。而事实是，即便
“大学生掏鸟案”获得了重审，如果基础事实
没有太大变化，一样翻盘无望。

“大学生掏鸟案”的看点，不应是两位父亲
在舆论上的“闹访”，而是他们的自首和举报究
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没有，被媒体点名的
多位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应该得到清白；如果
有，那些胆敢收受贿赂、疑似违规办案的司法工
作者，必须从司法队伍中清除出去。“大学生掏
鸟案”的结果公正与否，在这里似乎已不重要
了，重要的是，被举报击中的司法从业者已无法
给予民众基本的安全感。

□杨朝清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北京一所著名重
点大学有40人被确诊为抑郁症，约占到学校
心理咨询中心访问量的两成。智识高、求胜
心强的大学生，已然成为抑郁症高发人群。
（7月4日《北京青年报》）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大学生和抑郁症在
概念上并无关联，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即使在重点大学、名牌大学里，依然有不少
大学生承受着抑郁症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双
重痛苦。走出标签化误区，正视“大学生抑
郁症”，显得尤为重要。

抑郁症并不遥远，笔者在工作的过程中
也曾接触过几位罹患抑郁症的大学生。这些
中小学时期的“尖子生”，进入重点大学后面
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他们渴望“争上游”，不
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如别人”的挫败感和失
落感。如果他们不能进行自我调适，不能实
现与自我的和解、同他人的交流、对社会的
融入，就可能导致精神世界里的“变形记”。

和一些名人一样，大多数大学生抑郁症

患者都有过“人前坚强，人后沮丧”的挣
扎。走出抑郁症的阴影，不仅要靠大学生的

“自我救赎”，也离不开外部支持。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公众对抑郁症

的基本知识和诊疗不甚了了，多数人对抑郁症
一知半解，导致抑郁症被标签化、污名化。

长期以来，过于重视物质生活和知识学
习，却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让一
些大学生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疏
解。面对“大学生抑郁症”，有些父母难以接
受，他们非但没有给子女提供应有的陪伴、
慰藉与帮助，反而指责批评子女“想不开”

“意志力不够坚强”，甚至打骂孩子，这样的
态度让大学生在抑郁症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就此而言，摘掉“有色眼镜”，正视抑郁症，
是治疗抑郁症关键的第一步。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有一句名言：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在
他看来，医学的最大价值不是治愈疾病，而是
安慰和帮助病患。寻求专业机构的心理辅导
和医疗服务也好，家人朋友给予陪伴和守护也
罢，在对抗抑郁症的道路上，患者不能“一个人
去战斗”，而是需要更多爱与关怀。

□陈广江

283省道从河北沧州市往东延伸，先
后穿过沧县旧州镇北关村、东关村、强
庄子村。据悉，北关桥至强庄子桥近5公
里路段，近11年来已夺去近50人的生
命。从2011年至今，仅北关桥至东关大
桥之间的路段，就有19人被撞身亡。（7
月4日《京华时报》）

数据很惊心，现实很残酷。为了消
除这一路段的交通安全隐患，沧县政协
委员连续两年在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建
议该路段增设减速带或红绿灯。当地交
管部门回复称，县里无权在省道上设置
红绿灯，需通过沧州市请示河北省交通
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安装。试问，要
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换来红绿灯？可见，

“夺命公路”缺的不只是红绿灯，还有人
命关天的责任心。

农村地区公路事故多发，原因不止
一个方面，但管理失职造成的“人祸”
最难让人原谅。设置红绿灯为何这么
难？“没权限”不能成为“慵懒散”的遮
羞布。几十人丧命，官方却称“已提出
申请，暂时还没结果”，这效率未免太
低，责任意识未免淡薄。拿权限说事，
更像是漠视民生的卸责之举。

由此，除了安装红绿灯、设置减速
带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亟须解决，相关部
门的责任心更需尽快提高。媒体介入
后，上级部门的审批应该不会等太久
了，但交管部门的责任心和执行力能否
跟得上？

近些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公
路村村通基本实现，但农村交通安全事故
隐患也逐渐凸现。加强农村道路安全治
理是系统工程，除了提升农民的交通安全
意识、加强对农村道路建设及养护投入，
更应对重点公路路口进行集中治理，比如
设置信号灯、减速带，施划人行横道等安
全设施，增加警力维护路口秩序，严格执
法，查处违法行驶、非法营运等行为。

农村地区重点路口急需红绿灯，但
增设红绿灯并不等于消灭“夺命公路”。
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才能最大程度避
免悲剧，相关部门尤须深思并积极作为。

“掏鸟案”再夺眼球，无关身份有关公正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7月3日，在汕头大学校园内，一辆
停在路边的宝马车突然滑入人工湖。当时
孩子的家人在周边游玩，留下一个五六岁
的男童在车里乘凉。孩子玩耍时误碰了前
进档，宝马车滑进了近两米深的人工湖。
幸好附近一快递小哥迅速跳入水中将车内
的小孩救起。（《北京青年报》）

【点评】
@早起的羊有草吃：给这个快递小哥

点赞，现在好人越来越少了，见义勇为的
我们不应该忘记。

@珊珊：希望这对父母以后长点记
性，别在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了

@胡一楠：传递正能量，拒绝冷漠。

7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
与金融港三路交叉口附近积水未全退，市
民仍需脱鞋涉水过马路，一女子为不让男
友湿鞋，执意要背着他过马路，尝试一下
背男友的感觉。（视觉中国）

【点评】
@静：这男孩有福气啊，果断带女孩

去登记结婚吧，祝福你们哦！
@花花：渣男！请问这男孩好意思

吗？让一个女孩背着，也不脸红？
@过江龙：我看是女的穿凉鞋，男的

穿皮鞋，为了怕麻烦，省时间，女的就背
了，我看是真性情。

7月4日，两名准大学生来到广东金
子山，花3000元雇用了当地4名老挑山
工，让他们将滑竿装扮成花轿的样子，并
抬他们上金子山，经过“探花门”、“榜眼
门”与“状元门”，感受体验古代状元骑
马游街的威风，庆祝自己成功踏入大学大
门。（中国经济网）

【点评】
@麦田收割者：感觉自己坐上去都会

浑身不舒服。
@那一年 那一天：自己走上去不可

以吗？看到下雨天，还有一个挑夫光着
脚，真不好受。

@So：我感觉一个愿意花钱，一个愿
意赚，并没有什么错，都是自愿的，大家
都别骂了。


